民法主观专题突破第三讲课堂笔记（专题4-5）

【专题4:担保物权】
（接续上次课内容）
八、权利质权
（一）可质押的权利范围
1.汇票、支票、本票；2.债券、存款单；3.仓单、提单；4.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5.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6.现有的以及将来的应收账款；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
（二）权利质权的设立：有权利凭证的交付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登记时设立。
【提示】可以抵押的权利只有不动产用益物权
九、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一）须债权人合法占有属于债务人移交的动产
应将“债务人的动产”解释为“债务人移交的动产等”，质言之，在不属于债务人所有的动产之上，也可以成立留置权。
（二）留置的动产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依《民法典》第448条的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于留置物与债权须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一般规则，《民法典》第448条设有一个例外规定，即企业之间留置的无须要求留置物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此乃商事留置权的特别规定，但该债权必须是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另外要注意，商事留置权留置的标的物必须是债务人自己的。
十、留置权的消灭
除了担保物权一般的消灭事由，《民法典》第457条还规定了两种留置权的消灭事由：（1）留置权人对留置财产丧失占有；（2）留置权人接受债务人另行提供的担保。
【提示】不包括被盗，因为被盗可以请求返还。
十一、混合共同担保
在物保和人保均由第三人提供的情况下，在物保人或保证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后，当然可向债务人追偿。但是，其是否可要求其他共同担保人分担，依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担保人之间原则上不能互相追偿，除非存在以下法定情形之一：（1）担保人之间约定了互相追偿；（2）担保人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3）各担保人在同一份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
十二、担保物权的竞合
1．凡发生留置权的，留置权一定最优先。
2．如果一物之上先后设立了抵押权和质权：（1）如该抵押权经过登记的，由于登记使抵押权具有了对抗效力，故设立在先的抵押权当然优先于设立在后的质权；（2）如该抵押权未经登记，则一方面，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另一方面，此时物在质权人的占有之下，因此，后设立的质权优先于先设立的抵押权。如果抵押权设立时未经登记，然后设立了质权并交付了物，再然后当事人进行了抵押登记，则仍以交付在先的质权为优先。
【提示】不考虑善恶意。

【专题5:债的履行与债的保全】
一、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的除外。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双务合同的履行抗辩权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未履行先后履行顺序）
1．原告起诉履行+被告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且成立+被告未提反诉：法院作出对待给付判决，即被告在原告履行债务的同时履行自己的债务，并在判决中明确原告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履行自己的债务后对被告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2．原告起诉履行+被告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且成立+被告提反诉：法院作出同时履行判决，即判决双方同时履行自己的债务，并在判决中明确任何一方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该当事人履行自己的债务后对对方采取执行行为
（二）先履行抗辩权
行使抗辩权的一方为后履行一方。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主要区别在于，在程序法上，原告起诉履行，被告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且成立的，法院应驳回诉讼请求，但不影响原告履行债务后另行起诉
（三）不安抗辩权
1．先履行方有权中止履行，但有义务通知对方以便对方提供适当的担保
2．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担保：恢复履行
3．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先履行方可以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三、以物抵债（原则上是诺成合同，但是当事人可以约定为实践合同）
（一）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以物抵债协议
1.协议效力：以物抵债协议是诺成合同。
2.与原债权债务的关系：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后，原债务才同时消灭，仅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不会导致原债务消灭。
3.协议的履行与救济：如果债务人或第三人未履行该以物抵债协议，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债权人享有选择权，其可以选择请求继续履行以物抵债协议，也可以请求履行原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
4.人民法院的确认书、调解书本身不导致物权变动。
（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以物抵债协议
1.流担保条款无效。
2.已完成公示的可以优先受偿，否则不能优先受偿。
四、情势变更
（一）规范性质
《民法典》第533条是强制性规定，不能事先约定排除该条的适用，约定排除的条款无效
（二）构成要件
1．发生了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
2．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后，履行完毕前
3．情势变更是缔约时当事人不可预见的
4．如果继续严守合同会对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
（三）法律效果
1．当事人的诚信协商义务
2．司法变更或司法解除
五、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1．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及其从权利
2．债权人的债权、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均合法、到期
3．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
六、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
1．诉讼当事人：债权人为原告，相对人为被告，债务人为法院应当追加的无独三
2．诉讼管辖
（1）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但专属管辖除外
（2）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订立管辖协议时无权提出管辖异议
（3）债务人与相对人订立了仲裁协议，原则上无权提出管辖异议，但债务人或相对人在首次开庭前就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仲裁的，法院可以中止代位权诉讼
3．合并审理
（1）多个债权人以债务人的同一相对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可以合并审理
（2）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
（3）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对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起诉相对人，属于同一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
4．诉讼中的抗辩：相对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5．裁判方式
（1）代位权成立：支持诉讼请求
（2）代位权不成立：驳回诉讼请求，但不影响根据新的事实再次起诉
6.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
七、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法律效果
1．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入库）。
2．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均发生中断。
3．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4．相对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八、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一）客观要件
1．债务人实施债权诈害行为
（1）无偿的债权诈害行为：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
（2）有偿的债权诈害行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或者高价互易财产、以物抵债、设定用益物权、出租或承租财产、知识产权许可使用等
2．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3．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发生于债权成立之后
（二）主观要件
1．无偿的债权诈害行为无需主观要件
2．有偿的债权诈害行为要求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的诈害债权行为，以及影响债权实现
九、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
1．诉讼当事人：债权人为原告；债务人和债务人的相对人为共同被告
2．诉讼管辖：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3．合并审理
（1）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就债务人的同一行为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2）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
4.行使范围
标的可分时，债权人只能在受影响的债权范围内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标的不可分时，债权人可以主张将债务人的行为全部撤销
5.行使期间
（1）主观期间：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
（2）客观期间：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
十、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效果
1．债权诈害行为被撤销，自始无效
2．债权人有权同时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入库）
【总结】民法上的各类撤销权
1.基于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撤销权：必须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行使
2.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的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行使
3.债权人撤销权：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无法通过仲裁行使，因为不太可能和债务人和相对人都达成仲裁协议）
4.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行使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任意撤销权。
[bookmark: _GoBack]5.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行使
《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民法典》第664条：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